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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崎條款三讀 歐欣環評失效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台
南
龍
崎
掩
埋
場
開
發
案
爭
議
多
年
�
立
法
院

十
四
日
三
讀
通
過
︽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法
︾
增
訂
﹁

龍
崎
條
款
﹂
�
規
定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書
�
評
估
書

或
環
境
現
況
差
異
分
析
及
對
策
檢
討
報
告
之
審
查

結
論
公
告
後
�
開
發
單
位
遭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
廢
止
其
開
發
許
可
文
件
�
審
查
結
論
失
其
效
力
�

　

龍
崎
區
位
於
台
南
與
高
雄
交
界
處
�
具
獨
特
泥

岩
惡
地
地
質
�
龍
崎
事
業
廢
棄
物
掩
埋
場
開
發
案

在
二
０
０
三
年
通
過
環
評
�
但
開
發
衝
突
近
二
十

年
�
雖
然
經
濟
部
工
業
局
廢
止
開
發
許
可
�
卻
因

該
案
的
環
評
審
查
結
論
仍
然
有
效
�
引
發
民
眾
不

安
�
擔
心
之
後
還
可
能
開
發
�

　

多
名
立
委
三
月
提
案
增
訂
︽
環
評
法
︾
第
十
六

條
之
二
�
被
稱
為
﹁
龍
崎
條
款
﹂
�
環
保
署
長
張

子
敬
日
前
也
坦
言
�
適
用
修
訂
對
象
僅
有
龍
崎
這

一
案
�
若
修
法
後
更
周
延
�
且
讓
民
眾
更
安
心
�

環
保
署
表
示
尊
重
�

　

︽
環
評
法
︾
增
訂
條
文
規
定
�
環
境
影
響
說
明

書
�
評
估
書
或
環
境
現
況
差
異
分
析
及
對
策
檢
討

報
告
之
審
查
結
論
公
告
後
�
開
發
單
位
遭
目
的
事

業
主
管
機
關
廢
止
其
開
發
許
可
文
件
者
�
審
查
結

論
失
其
效
力
�

　

立
委
陳
椒
華
表
示
�
這
次
條
文
增
訂
後
�
某
種

程
度
可
以
處
理
歐
欣
環
評
爭
議
；
目
前
還
有
很
多

環
評
舊
案
無
法
律
依
據
撤
銷
�
希
望
環
保
署
升
格

為
環
境
部
後
�
能
夠
提
出
更
完
整
的
修
法
版
本
�

　環評法增訂龍崎條款三讀通過，掩埋場

在龍崎月世界開發案落幕。　（檔案照）

車輛未禮讓行人 最高罰6000
道交條例修正三讀　無照駕駛罰鍰加倍　人行道違停恢復檢舉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十
四
日
三
讀
通
過
︽
道
路
交
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︾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
案
�
其
中
�
無
照
駕
駛
罰
鍰
加
倍
�
最

高
二
萬
四
千
元
；
車
輛
未
暫
停
禮
讓
行

人
優
先
通
過
�
罰
鍰
上
限
也
從
三
千
六

百
元
提
高
至
六
千
元
�
另
外
�
高
速
公

路
違
規
迴
車
�
倒
車
�
逆
向
駕
駛
等
危

險
駕
駛
樣
態
�
也
加
重
危
險
駕
駛
罰
鍰

上
限
至
三
萬
六
千
萬
元
�

　

交
通
部
表
示
�
這
次
修
法
除
將
汽
車

未
禮
讓
行
人
罰
鍰
上
限
由
三
千
六
百
元

提
高
至
六
千
元
外
�
還
擴
大
未
停
讓
罰

責
適
用
範
圍
�
增
訂
明
確
行
人
可
通
行

的
交
岔
路
口
︵
未
劃
設
行
人
穿
越
道
︶

均
納
入
；
致
人
受
傷
或
死
亡
罰
鍰
加
倍

�
並
處
吊
扣
︵
銷
︶
駕
駛
執
照
處
罰
�

　

交
通
部
年
初
才
修
正
︽
違
反
道
路
交
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基
準
及
處
理
細

則
︾
�
將
汽
車
禮
讓
行
人
罰
鍰
�
不
分

大
車
或
小
車
型
一
律
以
最
重
的
三
千
六

百
元
開
罰
�
三
月
底
上
路
�
至
於
新
修

正
的
處
罰
條
例
�
在
不
禮
讓
行
人
部
分

是
否
仍
一
律
依
最
高
六
千
元
裁
罰
？
還

是
會
依
不
同
違
規
程
度
訂
裁
罰
基
準
？

交
通
部
將
會
同
內
政
部
討
論
�

　

交
通
部
這
次
修
法
也
提
高
無
照
駕
駛

罰
則
�
明
定
未
領
有
駕
駛
執
照
�
駕
駛

執
照
經
吊
銷
�
註
銷
或
吊
扣
等
均
為
無

照
駕
駛
的
情
形
；
無
照
駕
駛
機
車
或
小

型
車
的
罰
鍰
上
限
由
一
萬
二
千
元
提
高

至
二
萬
四
千
元
；
五
年
內
累
犯
即
處
最

高
額
罰
鍰
�
如
有
致
人
重
傷
或
死
亡
並

得
沒
入
車
輛
；
因
酒
駕
吊
扣
︵
銷
︶
駕

駛
執
照
再
無
照
駕
駛
者
�
加
罰
一
萬
二

千
元
︵
機
車
�
小
型
車
︶
或
四
萬
元
︵

大
型
車
︶
�

　

此
外
�
汽
車
所
有
人
允
許
無
照
者
駕

駛
其
汽
機
車
加
重
處
罰
吊
扣
牌
照
；
同

時
增
訂
應
通
知
十
四
歲
以
上
未
成
年
之

人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監
護
人
；
無
照
駕
駛

不
聽
制
止
或
拒
絕
停
車
接
受
稽
查
而
逃

逸
者
�
再
增
加
重
拒
檢
罰
鍰
一
萬
五
千

元
至
四
萬
五
千
元
；
除
有
終
身
不
得
考

領
駕
駛
執
照
情
形
外
�
加
重
致
人
重
傷

或
死
亡
吊
銷
駕
駛
執
照
不
得
考
領
年
限

為
四
年
�

　

交
通
部
也
增
加
十
三
項
民
眾
檢
舉
違

規
項
目
�
包
含
人
行
道
違
規
︵
臨
時
︶

停
車
；
行
近
未
設
行
車
管
制
號
誌
的
行

人
穿
越
道
�
不
減
速
慢
行
；
起
駛
前
�

不
讓
行
進
中
車
輛
�
行
人
優
先
通
行
；

不
注
意
來
�
往
行
人
�
或
轉
彎
前
未
減

速
慢
行
；
倒
車
前
未
顯
示
倒
車
燈
光
�

或
倒
車
時
不
注
意
其
他
車
輛
或
行
人
�

也
包
括
聞
消
防
車
�
救
護
車
�
警
備
車

�
工
程
救
險
車
�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災
害

事
故
應
變
車
的
警
號
�
在
後
跟
隨
急
駛

；
在
公
共
場
所
出
�
入
口
或
消
防
栓
前

停
車
等
�

　

另
外
�
為
加
強
牌
照
管
理
�
防
止
有

心
人
利
用
車
輛
吊
扣
牌
照
後
再
受
吊
銷

牌
照
處
分
可
立
即
重
領
牌
照
�
這
次
增

訂
車
輛
吊
扣
期
間
行
駛
致
吊
銷
牌
照
者

�
應
於
原
受
吊
扣
處
分
期
滿
�
始
得
再

依
受
吊
銷
處
分
期
間
後
方
得
重
新
領
照

等
規
定
�

　

←
↓
立
法
院
十
四
日
三
讀
通
過

修
正
道
交
條
例
部
分
條
文
�
汽
機

車
不
禮
讓
行
人
罰
鍰
提
高
至
六
千

元
�
左
圖
為
立
法
院
長
游
錫
堃
︵

右
︶
十
四
日
主
持
院
會
�　
　
　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中
央
社
︶

陸對台貿調 王美花一問三不知
國民黨批狀況外　政治掛帥、政策無能導致政府毫無協商解決問題平台　全民承擔惡果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大
陸
商
務
部
宣
布
將
針
對
台

灣
對
大
陸
貿
易
限
制
措
施
進
行

貿
易
壁
壘
調
查
�
國
民
黨
副
發

言
人
呂
謦
煒
十
四
日
質
疑
經
濟

部
長
王
美
花
竟
然
﹁
一
問
三
不

知
﹂
狀
況
外
�
政
治
掛
帥
�
政

策
無
能
導
致
政
府
毫
無
協
商
解

決
問
題
的
平
台
�
讓
全
民
承
擔

惡
果
�

  

台
灣
禁
止
從
大
陸
進
口
的
二

千
四
百
五
十
五
項
產
品
後
�
大

陸
商
務
部
十
二
日
公
告
�
將
就

台
灣
二
千
四
百
五
十
五
項
商
品

進
行
貿
易
壁
壘
調
查
�
涵
蓋
農

產
品
�
五
礦
化
工
產
品
�
紡
織

品
等
�
調
查
持
續
最
長
九
個
月

�
最
遲
預
計
在
二
０
二
四
年
一

月
十
二
日
結
束
�

　

呂
謦
煒
指
出
�
根
據
媒
體
報

導
�
台
灣
單
方
面
禁
止
大
陸
產

品
進
口
�
已
嚴
重
違
反
世
界
貿

易
組
織
︵
Ｗ
Ｔ
Ｏ
︶
規
範
；
若

之
後
走
到
Ｗ
Ｔ
Ｏ
的
爭
端
解
決

機
制
�
有
專
家
認
為
仲
裁
結
果

台
灣
必
輸
�
部
分
產
業
與
農
業

品
項
恐
將
被
對
岸
碾
壓
�

　

呂
謦
煒
說
�
無
論
是
經
濟
部

或
農
委
會
卻
毫
無
﹁
超
前
部
署

﹂
的
作
為
�
只
能
放
任
事
態
逐

漸
惡
化
�
難
道
政
府
無
能
的
後

果
要
由
全
民
來
承
受
？
現
在
民

進
黨
又
改
口
稱
願
意
與
大
陸
﹁

不
設
前
提
磋
商
﹂
�
可
是
政
府

已
與
大
陸
斷
絕
官
方
互
動
�
又

無
能
建
立
對
話
管
道
�
如
何
能

﹁
不
設
前
提
磋
商
﹂
？
或
者
只

是
喊
給
民
眾
看
而
已
？

　

呂
謦
煒
強
調
�
前
總
統
馬
英

九
執
政
時
期
與
大
陸
簽
訂
的
海

峽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︵

Ｅ
Ｃ
Ｆ
Ａ
︶
�
民
進
黨
過
去
為

了
政
治
鬥
爭
而
批
評
是
﹁
糖
衣

毒
藥
﹂
�
執
政
後
卻
搶
著
要
�

還
呼
籲
大
陸
不
要
片
面
斷
絕
�

可
見
民
進
黨
心
繫
的
不
過
是
一

黨
選
舉
之
私
�
而
非
全
民
民
生

福
祉
�

  

經
濟
部
指
出
�
台
灣
禁
止
從

大
陸
進
口
的
產
品
�
有
一
千
多

項
屬
於
農
業
產
品
�
另
外
一
千

多
項
屬
於
工
業
產
品
�
因
大
陸

工
業
製
品
技
術
含
量
較
低
�
加

上
兩
岸
生
產
成
本
不
同
�
為
了

保
護
台
灣
農
工
產
業
�
這
些
產

品
才
不
開
放
自
對
岸
進
口
�

　

經
濟
部
指
出
�
這
二
千
四
百

五
十
五
項
商
品
去
年
出
口
金
額

為
二
百
四
十
八
點
五
億
美
元
�

占
台
灣
總
出
口
百
分
之
五
點
二

；
其
中
�
出
口
到
大
陸
的
金
額

為
四
十
四
點
三
億
美
元
�
占
台

灣
對
大
陸
出
口
百
分
之
零
點
九

�
若
大
陸
採
取
報
復
反
制
手
段

�
對
台
灣
影
響
非
常
小
�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大
陸
宣
布
對
台
灣
進
行
貿
易

壁
壘
調
查
�
商
總
理
事
長
許
舒

博
十
四
日
表
示
�
兩
岸
經
貿
依

存
度
高
�
涉
及
層
面
廣
大
�
呼

籲
政
府
組
成
專
案
小
組
因
應
�

他
表
示
�
儘
管
短
期
難
找
到
替

代
大
陸
的
市
場
�
但
分
散
市
場

仍
是
台
灣
重
要
的
目
標
�

　

許
舒
博
指
出
�
政
府
應
該
非

常
重
視
此
議
題
�
台
灣
對
大
陸

的
貿
易
依
存
度
達
百
分
之
四
十

�
貿
易
額
很
大
�
順
差
金
額
也

達
千
億
元
�
兩
岸
貿
易
涉
及
層

面
和
範
圍
廣
�
政
府
不
能
小
看

這
件
事
情
�
應
組
成
專
案
小
組

來
因
應
�
否
則
很
多
產
業
將
無

所
適
從
�

　

許
舒
博
說
�
短
期
內
開
闢
另

一
個
市
場
取
代
大
陸
非
常
困
難

�
但
分
散
市
場
仍
是
台
灣
的
必

要
目
標
�
不
過
今
年
景
氣
疲
軟

�
通
膨
持
續
情
況
之
下
�
歐
美

市
場
萎
縮
�
台
灣
對
外
貿
易
跌

三
成
左
右
�
若
貿
易
壁
壘
成
立

將
影
響
更
多
產
業
�

　

商
總
三
月
訪
陸
期
間
�
許
舒

博
曾
拜
訪
大
陸
商
務
部
�
他
表

示
�
在
溝
通
過
程
中
�
並
沒
有

感
覺
兩
岸
經
貿
有
中
斷
的
跡
象

�
因
兩
岸
產
業
鏈
緊
密
�
貿
易

關
係
互
補
�
他
不
覺
得
商
務
部

想
中
斷
兩
岸
貿
易
�
因
為
這
不

僅
會
影
響
台
灣
�
也
會
阻
礙
大

陸
經
濟
復
甦
�

　

此
外
�
工
總
將
於
十
七
日
組

團
訪
問
大
陸
�
面
對
大
陸
貿
易

壁
壘
調
查
一
事
�
工
總
秘
書
長

陳
益
民
則
表
示
�
貿
易
壁
壘
屬

於
政
府
之
間
的
協
議
�
工
總
沒

有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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